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适用问题的请示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十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四）建设高尔夫球场、废物回收（加工）场和有毒有害物品仓库、堆栈，或者设置煤场、灰场、垃圾填埋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组织审查《徐州港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过程中，就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一期工程与《决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是否相符问题征询我厅意见。有关情况如下：
一、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煤炭仓库”是否属于按《决定》第十条规定禁止设置的“煤场”
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一期工程装卸货种为煤炭，于2011年6月建成，2014年12月通过我厅竣工环保验收。2017年6月，省政府《关于同意徐州市骆马湖窑湾水源地等4个新增县级以上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苏政复﹝2017﹞56号）划定了沛县南四湖徐庄水源地（沛城地表水厂）一级、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丰乐作业区一期工程位于水源地准保护区范围内，为准保护区划定前已建项目。
针对准保护区内封闭的“煤炭仓库”是否属于禁止设置的“煤场”问题，我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从定义上看，根据《物流建筑设计规范》（GB51157-2016），“场坪”特指用于存放货物、器具或者进行货物处理作业的露天场地。“仓库”则属于进行物品收发、储存、装卸、搬运、分拣、物流加工等物流活动的建筑。《港口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50186-2013）也明确，“港口堆场”特指在港区内堆存货物的露天场地。“港口仓库”特指供港口货物存放保管的建筑。《决定》第十条中的分别提到“有毒有害物品仓库”和“煤场、灰场”，应理解为：“仓库”是保管货物的建筑，而“煤场、灰场”是分别堆存煤炭和灰的露天场地。从立法目的上看，《决定》实施了比国家法律更严的措施，禁止在准保护区设置“煤场”，主要考虑煤炭在准保护区露天堆存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可能会影响水源地供水安全，因而予以禁止；而位于准保护区内的全封闭煤炭条形仓库，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同步建有污水处理回用系统），可确保不对水源地供水安全产生影响，既符合国家法律要求，也符合省《决定》的立法本意。因此，我们认为港口储存煤炭的封闭仓库不应属于“煤场”范畴。

二、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是否符合《决定》规定的水源地管理要求
《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已建的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和设施，其污水不能达标排放或者不能截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应当在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两年内拆除、关闭或者搬迁”。

沛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组织开展了水源地达标整治工作，将丰乐作业区煤炭露天堆场升级改造为条形仓库，增加了雨污水处理系统，并于2018年11月通过省级水源地达标建设验收，徐庄水源地影响得到有效控制。为此，我们认为，丰乐作业区符合沛县南四湖徐庄水源地准保护区管理要求。
妥否，请示。
附件：1.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涉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问题有关情况的复函
      2.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一期工程货物储存设施情况的说明

      3. 省水利厅关于徐州港沛县港区丰乐作业区涉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问题意见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3月31日

（联系人：环评处冯程；电话：025-8626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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